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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詹谏醒、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建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伊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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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97,751,012.63 627,725,084.29 4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09,596,710.50 347,229,881.87 104.3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6,746,543.60 -38.41% 382,360,371.54 -1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082,928.68 -55.24% 41,366,646.20 -1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725,072.28 -56.47% 40,250,922.15 -11.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3,224,125.63 -80.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48 -66.42% 0.4394 -22.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48 -66.42% 0.4394 -22.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 -3.79% 5.96% -8.1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12,522.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4.0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6,892.48

合计 1,115,724.0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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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062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东莞市南兴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17% 49,387,200 49,387,200

詹任宁 境内自然人 5.77% 6,310,600 6,310,600

林旺荣 境内自然人 5.77% 6,310,600 6,310,600

林旺南 境内自然人 3.83% 4,186,900 4,186,900

陈俊岭 境内自然人 3.15% 3,444,000 3,444,000

广东通盈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5% 3,115,900 3,115,900

詹谏醒 境内自然人 2.51% 2,743,700 2,743,700

林伟明 境内自然人 2.46% 2,691,100 2,691,100

广东暨南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1% 2,091,000 2,091,000

叶惠全 境内自然人 1.09% 1,189,000 1,189,00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周忠良 512,399 人民币普通股 512,399

李威 472,926 人民币普通股 472,926

柯诗祺 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

刘寒春 318,700 人民币普通股 318,7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65,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5,300

何增茂 221,660 人民币普通股 221,660

何勇 193,297 人民币普通股 193,297

林伟诚 163,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700

黄国信 136,329 人民币普通股 13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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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淑琴 132,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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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变动原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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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东莞市南

兴实业投

资有限公

司;林旺南

控股股东东莞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林旺南承诺：1、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直接持有

或间接控制（以下合称“所持有”）的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承诺人所持有的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2、

在前述股票锁定期满后 2年内，承诺人转

让所持有发行人股票的，转让价格不低于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以下

简称“发行价”）。发行人股票上市后 6个

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承诺人所持有发行

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上述

期间内，如发行人有派息、送股、公积金

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则承诺人转让

股票的价格下限将根据除权除息情况进

行相应调整。

2015年 05

月 27日

上市之日

起 36个月

内

正常履行

中

詹谏醒;詹

任宁;林旺

荣

担任公司董事的詹谏醒（实际控制人

之一）、林旺荣、詹任宁承诺：1、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直接持有或间接

控制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承诺人所持

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2、在前述股票锁定期满后 2年

内，承诺人转让所持有发行人股票的，转

让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人股票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承诺人所持有

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

上述期间内，即使承诺人出现职务变更或

2015年 05

月 27日

上市之日

起 36个月

内

正常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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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等情形，承诺人仍将履行相关承诺；

如发行人有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情况的，则承诺人转让股票的价格

下限将根据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3、除遵守前述锁定期外，承诺人担任发

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承诺人所持有发行

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个月内，不

转让承诺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申报离任

6个月后的 12个月内，转让的发行人股

份不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50%。

陈俊岭

担任公司董事的陈俊岭：1、自发行

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直接或者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承诺人所持有

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2、在前述股票锁定期满后 2年内，

承诺人转让所持发行人股票的，转让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人股票上市后 6个月

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承诺人持有发行人股

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上述期间

内，即使承诺人出现职务变更或离职等情

形，承诺人仍将履行相关承诺；如发行人

有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

情况的，则承诺人转让股票的价格下限将

根据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调整。3、除

遵守前述锁定期外，承诺人在担任发行人

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

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承诺人所持有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个月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个月内，转让的发行人股份

不超过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50%。

2015年 05

月 27日

上市之日

起 12个月

内

正常履行

中

东莞市南

兴实业投

资有限公

司;林旺

南;詹谏醒

本公司控股股东东莞市南兴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旺南、詹谏醒

就发行人上市后持有及减持发行人股票

意向联合作出如下承诺：林旺南目前持有

发行人 418.69万股股份，占发行人公开

发行股票前股份总数的 5.11%；詹谏醒目

前持有发行人 274.37万股股份，占发行

人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总数的 3.35%；林

2015年 05

月 27日

相关股票

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

正常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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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南与詹谏醒共同控制的东莞市南兴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目前持有发行人 4,938.72

万股股份，占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

总数的 60.23%；林旺南、詹谏醒、南兴

投资（以下合称“承诺人”）总共持有发

行人 5,631.78万股股份，占发行人公开发

行股票前股份总数的 68.68%。承诺人现

就发行人上市后持有及减持发行人股票

意向承诺如下：承诺人将严格遵守承诺人

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及转让的有关承

诺，在相关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按照

法律法规允许的交易方式，以不低于发行

价减持发行人股票，且减持的股票总数将

不超过承诺人合计所持发行人股票总数

的 20%。若承诺人在发行人上市后合并持

有发行人股票比例在 5%以上（含 5%）时，

则承诺人将在减持或增持发行人股票时

提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如承诺人未能

完全履行持股意向和股份锁定承诺的，承

诺人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1、及

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原因；2、及时

作出新的承诺并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表

决，直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止；3、如

因承诺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导致发行人或

其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承诺人将向发

行人或其投资者依法予以赔偿；若承诺人

因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取得不当收益的，则

该等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有。

林旺荣;詹

任宁

本次发行前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詹任宁、林旺荣就发行人上市后持

有及减持发行人股票意向作出如下承诺：

本人将严格遵守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锁

定期及转让的有关承诺，在相关股票锁定

期满后两年内，按照法律法规允许的交易

方式，以不低于发行价减持发行人股票。

若本人在发行人上市后持有发行人股票

比例在 5%以上（含 5%）时，则本人将在

减持或增持发行人股票时提前 3个交易

日予以公告。如本人未能完全履行持股意

向和股份锁定承诺的，本人将继续承担以

下义务和责任：1、及时披露未履行相关

承诺的原因；2、及时作出新的承诺并提

交发行人股东大会表决，直至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为止；3、如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

2015年 05

月 27日

相关股票

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

正常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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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导致发行人或其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

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其投资者依法予以

赔偿；若本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取得不

当收益的，则该等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

有。

陈俊岭;广

东通盈创

业投资有

限公司

本公司股东陈俊岭就发行人上市后

持有及减持发行人股票意向作出如下承

诺：本人目前持有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344.4万股股份，占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

前股份总数的 4.20%；同时，本人实际控

制的广东通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通盈创投”）持有发行人 311.59万股

股份，占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份总数

的 3.80%；本人实际支配发行人的股份总

数共计 655.99万股，占发行人公开发行

股票前股份总数的 8.00%。本人及通盈创

投（以下简称“承诺人”）现就发行人上

市后持有及减持发行人股票意向承诺如

下：承诺人将严格遵守承诺人所持发行人

股票锁定期及转让的有关承诺，在相关股

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按照法律法规允许

的交易方式，以不低于发行价减持发行人

股票。若承诺人在发行人上市后合并持有

发行人股票比例在 5%以上（含 5%）时，

则承诺人将在减持或增持发行人股票时

提前 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如承诺人未能

完全履行持股意向和股份锁定承诺的，承

诺人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1、及

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原因；2、及时

作出新的承诺并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表

决，直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止；3、如

因承诺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导致发行人或

其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承诺人将向发

行人或其投资者依法予以赔偿；若承诺人

因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取得不当收益的，则

该等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有。

2015年 05

月 27日

相关股票

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

正常履行

中

东莞市南

兴家具装

备制造股

份有限公

司

本公司就上市后未来三年稳定股价

事宜作出如下承诺：“为体现本公司长期

投资价值、吸引长期投资者投资本公司，

并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本公司现就上

市后未来三年稳定股价事宜承诺如下：自

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本公司自

愿依法履行《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

2015年 05

月 27日

上市后三

年内

正常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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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

股价的预案》所规定的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的相关义务。

东莞市南

兴实业投

资有限公

司

控股股东承诺：本公司控股股东东莞

市南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就发行人上市

后未来三年稳定股价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年内，承诺

人自愿依法履行《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市后三年内稳定

公司股价的预案》所规定的实施股价稳定

措施之相关义务。如承诺人未能完全履行

实施股价稳定措施的相关承诺的，承诺人

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1、及时披

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原因；2、及时提出

新的实施股价稳定措施方案，并提交发行

人股东大会表决，直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止；3、如因承诺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导

致发行人或其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承

诺人将向发行人或其投资者依法予以赔

偿；若承诺人因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取得不

当收益的，则该等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

有。”

2015年 05

月 27日

上市后三

年内

正常履行

中

东莞市南

兴家具装

备制造股

份有限公

司

本公司承诺：1、承诺人招股说明书

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对判断承诺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

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承诺人将

在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

出发行人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认定或生

效判决后，依法及时启动股份回购程序，

并在其后三十日内按照发行价格依法回

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同时按照同

期银行存款利率向被回购股份持有人支

付其持有被回购股份期间对应的资金利

息。2、承诺人招股说明书如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

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承诺人将根据中

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的最终

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依法足额赔偿投资

者损失，并在赔偿责任确定之日起三十日

内履行完毕。

2015年 05

月 27日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东莞市南

兴实业投

资有限公

本公司控股股东东莞市南兴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承诺：1、发行人招股说明书

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2015年 05

月 27日
长期

正常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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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

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承诺人将

在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

出发行人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认定或生

效判决后五日内，通过适当的方式依法及

时提议召集召开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

会，并在相关会议中就相关议案投赞成

票，以确保发行人在回购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义务确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完成回购。

同时，如发行人股东已公开发售股票或转

让原限售股的，承诺人亦将依照相关股份

发售或转让价格购回已公开发售或转让

的股票，并按照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向该等

股份持有人支付其持有该等股票期间对

应的资金利息。2、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如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承

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

部门作出发行人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认

定或生效判决后五日内，通过适当的方式

依法及时提议召集召开发行人董事会、股

东大会，并在相关会议中就相关议案投赞

成票，以确保发行人在赔偿责任确定之日

起三十日内向投资者依法履行赔偿义务。

同时，如因前述事由导致承诺人需要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的，承诺人将根据中国证监

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的最终处理决

定或生效判决，在随后三十日内向投资者

依法履行赔偿责任。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25.00% 至 -5.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4,755 至 6,025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6,341.4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市场变化，导致营业收入下滑，从而导致净利润下降



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13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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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09月 30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30,314,272.66 58,968,357.99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2,500,000.00 800,000.00

应收账款 127,301,243.10 34,401,018.42

预付款项 7,117,841.77 7,426,660.67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204,780.00 304,500.0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31,033,177.68 155,464,474.99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498,471,315.21 257,365,012.07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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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04,477,872.06 215,693,088.11

在建工程 134,643,830.00 93,414,536.50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56,892,197.89 58,499,622.62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1,075,534.54 1,323,734.83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90,262.93 1,429,090.16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99,279,697.42 370,360,072.22

资产总计 897,751,012.63 627,725,084.29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0,000,000.00 64,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76,087,139.78 37,932,176.56

预收款项 5,545,037.20 24,921,517.93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6,542,450.48 5,279,140.48

应交税费 4,029,194.22 5,626,26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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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641,898.95 456,000.00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8,000,000.00 40,0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50,845,720.63 178,215,098.4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29,750,000.00 94,750,000.00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7,558,581.50 7,530,104.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7,308,581.50 102,280,104.00

负债合计 188,154,302.13 282,150,904.64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09,340,000.00 82,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50,314,030.46 56,653,848.0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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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公积 20,857,603.38 20,857,603.38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29,085,076.66 187,718,430.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709,596,710.50 347,229,881.87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709,596,710.50 347,229,881.8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97,751,012.63 627,725,084.29

法定代表人：詹谏醒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建林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伊

2、本报告期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86,746,543.60 140,847,086.54

其中：营业收入 86,746,543.60 140,847,086.54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77,879,604.96 122,606,113.21

其中：营业成本 61,482,757.32 100,241,221.36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

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110,060.62 1,204,825.04

销售费用 3,593,156.79 3,726,618.19

管理费用 11,513,320.07 13,501,886.61

财务费用 1,096,988.03 2,790,591.87

资产减值损失 83,322.13 1,140,970.14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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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8,866,938.64 18,240,973.33

加：营业外收入 421,007.53 441,007.67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9,287,946.17 18,681,981.00

减：所得税费用 2,205,017.49 2,858,072.6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7,082,928.68 15,823,908.3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082,928.68 15,823,908.31

少数股东损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

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

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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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7,082,928.68 15,823,908.3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7,082,928.68 15,823,908.31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648 0.1930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648 0.1930

法定代表人：詹谏醒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建林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伊

3、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382,360,371.54 434,395,870.22

其中：营业收入 382,360,371.54 434,395,870.22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334,051,256.58 381,034,706.02

其中：营业成本 267,561,291.96 312,913,729.86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

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2,902,546.02 2,894,659.44

销售费用 15,385,093.45 12,092,87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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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37,870,176.59 42,645,571.02

财务费用 5,286,140.92 8,448,529.76

资产减值损失 5,046,007.62 2,418,966.25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48,309,114.96 53,361,164.20

加：营业外收入 1,312,616.53 1,457,522.67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1,830.19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

填列）
49,621,731.49 54,816,856.68

减：所得税费用 8,255,085.29 8,328,455.7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41,366,646.20 46,488,400.8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366,646.20 46,488,400.89

少数股东损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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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

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

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41,366,646.20 46,488,400.8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

益总额
41,366,646.20 46,488,400.8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4394 0.5669

（二）稀释每股收益 0.4394 0.5669

4、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328,321,779.75 466,064,052.8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

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

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

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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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

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2,100,197.53 1,758,708.5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0,421,977.28 467,822,761.3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202,981,707.82 284,399,724.86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

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

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

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
44,924,160.82 48,160,546.44

支付的各项税费 46,075,391.65 40,219,372.7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23,216,591.36 25,770,268.9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7,197,851.65 398,549,912.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224,125.63 69,272,848.4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

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1,193,338.85 81,784,9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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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

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1,193,338.85 81,784,917.8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193,338.85 -81,784,917.81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30,515,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

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5,000,000.00 129,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45,515,000.00 129,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26,000,000.00 102,9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5,876,569.89 8,632,683.26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

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4,323,302.22 550,0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6,199,872.11 112,082,683.2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9,315,127.89 16,917,316.7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1,345,914.67 4,405,247.3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58,968,357.99 26,281,404.72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30,314,272.66 30,686,652.05

二、审计报告

第三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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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詹谏醒

2015年 10月 26日


